
2021 年湖南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田径项目

测试内容及最低录取标准

一、测试项目

男子招生测试项目 女子招生测试项目

100 米 200 米

400 米 400 米

400 米栏 3000 米

1500 米 2000 米障碍

三级跳远

七项全能（测试四项）：

100 米栏（栏高 0.84 米、栏距 8.5 米）、跳

高、标枪（600 克）、200 米

铁饼（2 千克）

备注：

1. 径赛项目标准均为电动计时,其中 100 米、200 米、

400 米、400 米栏测试 2 次，取个人最好成绩；1500 米、3000

米、2000 米障碍测试 1 次；三级跳远、铁饼按田赛单项比

赛规则执行，预决赛合计 6 次；全能项目按照全能比赛规则

执行。

2. 凡入学前曾代表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行业体协

参加由国家体育总局或田径运动管理中心所主办的下列比

赛之一者（全国少年、青年比赛除外）不能报名参加测试：

全国运动会及全运会的积分赛事；全国田径锦标赛（包括室



内赛、越野赛、竞走、马拉松、半程马拉松）；全国田径冠

军赛、大奖赛及总决赛；全国田径项群赛（包括短跑、跨栏、

跳跃、中长跑、投掷等项群赛）。

3. 入学前是普通中学在校学生，在参加以上所列限制

赛事之前已在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以中学生身

份注册并参加中学生赛事，不受此限。

二、最低录取标准

成绩标准 报考类型

测试项目
单考 二本线 65% 二本线

100 米（男） 11.50 11.74

400 米（男） 50.80 51.80 53.00

400 米栏（男） 59.14 1:00.14

1500 米（男） 4：15.00

三级跳远（男） 14.00 13.60

铁饼（男） 38.50 38.00

200 米（女） 27.24

400 米（女） 59.50 1：01.50 1：03.14

3000 米（女） 11:00.00

2000 米障碍（女） 7:35.00 7：40.00

七项全能（测试四项） 2300 分



2021 年湖南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男子篮球

项目测试内容及最低录取标准

一、测试内容与分值

内容 测试项目 分 值

基

本

技

术

两分钟自投自抢：

两分跳投(中锋):以篮圈圆心投影点为圆

点，4.25 米为半径画半圆线外；

两分钟三分远投(前锋、后卫)：三分线外。

20分

比赛

能力

半场三对三 30分

全场五对五 50分

总分 100 分

二、评分标准

（一）2 分钟自投自抢(前锋、后卫）评分标准：

投

次
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

中

次
15 14 13 12 11 10 8 6 4 2 0

分

值
10 9 8 7 6 5 4 3 2 1 0

注：每位考生均有 2 次测试机会，取最好成绩记录。

（二）2 分钟自投自抢(中锋）评分标准：

投

次
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

中

次
18 17 16 15 14 13 11 9 7 5 0

分

值
10 9 8 7 6 5 4 3 2 1 0

注：每位考生均有 2 次测试机会，取最好成绩记录。



（三）半场三对三评分标准：

等级 考生场上表现
分值

区间

优
运用个人技术娴熟、合理，个人攻击能力强，攻

防意识强
30-20

良 攻守能力一般，个人攻击力弱，攻防意识一般 19-10

一般 个人攻守能力差，攻防意识差 9-0

注：此项主要考察运动员考生个人技术运用情况。

（四）全场五对五评分标准：

等级 考生场上表现
分值

区间

优

整体攻防思路清晰，反映敏锐；全局意识强，有

组织能力和团队精神；个人进攻技术运用合理，

防守及协防选位准确，到位及时

50-40

良
攻防有思路；整体意识较好；能配合队友发挥个

人技术优势
39-20

一般
无位置感，攻守能力一般，全局观念和场上配合

一般
19-0

注：此项主要考察运动员考生在场上的整体配合情况。

三、测试用球：湖南大学提供标准篮球。

四、测试最低录取标准：

（一）报考文化课单独考试的考生参加专项测试最低录

取标准为 70 分，报考文化课统一考试的考生参加专项测试

最低录取标准为 65 分。

（二）如考生最终成绩相同则按 2 分钟自投自抢得分高

低排序；如按 2 分钟自投自抢得分高低排序仍相同，按全场

三对三得分高低排序；如按全场三对三得分高低排序仍相同，

按全场五对五得分排序。



（三）在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中心注册的运动员不得

参加测试。



2021 年湖南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男子足球

项目最低录取标准

一、测试最低录取标准：

报考文化课单独考试的考生参加专项测试（国家统考）

最低录取标准为 70 分，报考文化统一考试的考生参加专项

测试（国家统考）最低录取标准为 65 分。

二、如考生最终成绩相同则按下列规则排序：

（一）按考生准考证测试排序第一小项成绩高到低排序；

（二）如考生准考证测试排序第一小项成绩相同则按考

生准考证测试排序第二小项成绩高到低排序；

（三）如考生准考证测试排序第二小项成绩再相同则按

考生准考证测试排序第三小项成绩高到低排序以此类推。


